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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　本校依據大學法第十一條及本校組織規程第六條規定，設置「國立中興大學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」(以下簡稱本中
心)。

第二條　本中心設置之宗旨：

1. 推廣本校各學系所應用電子計算機之教學及研究

2. 提供計算機設備及技術諮詢

3. 協助校方建立行政業務電腦化體系

4. 定期檢視校園網路合法軟體使用及建立不當資訊防治機制

5. 校園資訊安全的規劃執行

6. 建立學校軟體管理制度，以落實保護電腦軟體智慧財產權

7. 加強學生對網路倫理及智慧財產權之認識

第三條　本中心設指導委員會(設置要點另訂)提供本中心服務及發展相關計畫之諮詢。

第四條　本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綜理中心業務，由校長就相關系所中具副教授以上資格者聘請兼之。

第五條　本中心設服務諮詢組、資源管理組、校務系統組、資訊網路及研究發展組等五組。各置組長一人，由中心主任就相關
系所專任助理教授以上或本中心人員具有三等技術師(含)以上資格者選出，提請校長聘兼之。

第六條　本中心置高級系統管理師、系統分析設計師、高級系統程式設計師、程式設計師、系統維修工程師及職員若干人，均
由本校總員額內調配之，以執行本中心各組之工作。前列所置稀少性資訊科技人員均遇缺不補，但九十年八月二日修
正施行前已進用之現職資訊科技人員，得繼續留任至其離職為止，其升等仍依本辦法原規定辦理。

第七條　本中心因研究發展之需要，得報請校長聘任校內資訊專才若干人為中心技術諮詢委員，技術諮詢委員為無給職。

第八條　本中心於提供全校師生教學、研究及行政管理服務之外，設備亦得對外服務，服務準則另訂之。

第九條　本辦法經本校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 

 

　


